
灵武市智慧城市运营中心机构职能目录

单位全称 灵武市智慧城市运营中心 规范简称
灵武市智慧城市运营中

心

加挂牌子 灵武市智慧城市运营中心 单位性质 事业单位

单位级别 正科级 机构设置 内设机构 4 个

主要职责

（一）负责收集、整理、整合“人、地、事、物、情、组

织”等全市公共服务数据信息，建立全市统一调度指挥平台，

实现城市运营管理科学化、精细化、智慧化。

（二）协助市政府办公室负责数字政府建设、电子政务外

网、政务协同办公系统建设管理维护等工作。推动城市运行

“一网统管”的全面建设，参与拟订全市政务信息化建设发展

战略、发展规划、政策措施，参与全市政务信息化项目建设，

推进各行业领域政务应用系统集约建设、互联互通、协同联动。

为各部门、乡镇（街道）信息化项目建设及维护提供技术支撑、

运维保障。

（三）负责全市重要信息数据资源的收集、共享、分析等

工作，构建贯通“城市大脑”，实现全市数据信息资源统一平

台、数据共享。负责为各部门、乡镇（街道）提供信息数据支

撑。

（四）负责健全完善城市运营主动、被动发现渠道，实施

对城市管理全方位、全时段监控。整合全市具有公共服务职能

的信息平台，建立健全“12345”便民服务体系和城市网格化

管理指挥体系，对全市公共安全形势、社会重点要素、基层民



情等城市运营体征分析研判，为市委、市政府重点工作及相关

部门履职提供预警支撑和决策依据。

（五）负责建立城市运营管理指挥授权体系，组织各部门

单位、乡镇（街道）以授权和派员入驻形式，进驻中心开展城

市运营管理和联动处置工作；负责入驻人员培训、考核、日常

管理、后勤保障等工作。打通应急数据通信链路，实现全市应

急资源统一平台、数据共享，为市领导及相关单位协调处置、

模拟推演、复盘分析突发应急事件提供数据分析和技术支撑，

强化和提升城市应急快速反应能力和突发事件处理效率。

（六）贯彻落实中央统筹发展和安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部署及自治区党委、银川市委、灵武市委要求，落实安全生产、

生态环境保护相关职责。负责本单位、指导本行业内安全生产

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七）完成市委、政府交办的其他工作。



灵武市智慧城市运营中心基本信息

一、机构名称

灵武市智慧城市运营中心

二、联系方式

1.办公地址：灵武市政务服务中心 4 楼

2.内设机构电话：

（1）综合办公室：0951-4031602

（2）智慧综治室：0951-4028110

（3）信息化发展室、运营调度保障室：0951-4755000

三、办公时间：

夏季：8：30-12：00； 14：30-18：30

冬季：8：30-12：30； 14：00-18：00

四、负责人

花立平


